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招商引资
工作奖励办法
为了切实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充分调动泾河新城及社会一切积极因素，扩大利用外来资金规模，促进新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陕西省、西咸新区有关规定，结合泾河新城实际情况，特制定招商引资考核奖励办法。
    第一条 奖励对象
（1） 为招商引资项目落户泾河新城做出突出贡献的管委会、集团公司相关部门和个人。
（二）为项目落户泾河新城做出突出贡献社会组织和个人。
第二条 奖金来源
设立泾河新城招商引资专项资金，用于奖励招商部门及对招商引资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实行专户管理，专户由管委会财政局代管。专户奖金支出由管委会招商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第三条 奖励条件
（一）符合泾河新城产业发展战略及环保要求；
（二）都市农业项目投资额在 1亿元以上，现代服务业及城市配套项目投资额在5亿元以上，高端制造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
（三）引进项目必须为在泾河新城注册、建设、经营、纳税的招商引资项目；
（四）引进项目资金必须为泾河新城以外资金，不包括银行借贷和各级财政性资金。内资以当年进账数或以购置固定资产的实际支付并形成实物的金额为准，由招商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到位外资以银行记账或会计事务所的验资报告为准。
（五）与管委会签订正式招商引资项目协议；
（六）投资企业无不良记录；
（七）无其他纠纷、争议。
第四条 奖励办法
（一）对年度招商引资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管委会、集团公司各相关部门及个人，在年终综合考评中给予加分；并设立招商引资先进部门奖、招商引资突出个人奖。对有突出贡献的个人：
1、在荣誉上授予招商引资标兵及先进个人称号；
2、在干部提拔任用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3、在年终绩效奖方面予以一定的经济奖励。
（二）对积极引进项目的社会各界人士及机构，依照奖励条件，予以奖励：
1、投入现代服务业及配套服务业类项目，按当年到账资金的2‰一次性奖励给项目引荐单位或个人,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2、投入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及现代都市农业类项目，按当年到账资金的1‰一次性奖励项目引荐单位或个人，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3、外资类项目，按当年外商到位资金的3‰一次性奖励项目引荐单位或个人，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4、对总部设立在泾河新城的企业，且第一年度纳税额达到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按纳税额的1%一次性奖励项目引荐单位或个人。
（三）下列情况不属于奖励范围：基础设施及政府特许经营权项目（包括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城市轨道交通和其他公共交通，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能源类项目以及矿产资源开采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国家限制类及淘汰类产业项目；凡超出项目备案或核准文件规定的建设期限、项目合同规定的资金到位的最后期限的项目。
（四）同一个项目只认定一个引资单位或个人，对一个项目存在多个引资单位或个人的，由投资方和承接单位确定最终引资单位或个人。
第五条 引资单位或个人应对引进项目的全过程(包括立项、可行性研究、合同或章程、资金到位、项目竣工投产情况等)进行必要的跟踪服务和促进。
第六条 对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骗取奖励的，追回全部奖金，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条 本办法由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管委会招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